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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37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东方明珠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1-062 

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开挂牌转让上海东方龙新媒体有限公司 50%股权

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引入战

略投资者，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东

方龙新媒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龙”）50%股权，重庆京东方智

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重庆京东方”）、

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和投资”）、天翼资本控股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翼资本”）和东方国际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东方国际”）联合摘牌，最终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49,925.00

万元。2021 年 12 月 24 日，公司收到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

《产权交易凭证》（编号 NO.W20210010）。 

 本次联合摘牌的四家交易对方重庆京东方、联和投资、天翼资

本和东方国际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2021 年 9 月 14 日,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（临时）会议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上海东方龙新媒体有限公司 50%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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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

挂牌转让东方龙 50%的股权。相关内容详见《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上海东方龙新媒体有限公司 50%股权暨引

入战略投资者的公告》（临 2021-056号）（以下简称“挂牌公告”）。 

 

二、交易进展情况 

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，本次交易标的东方

龙全部股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99,850.00 万元（大写：人民币玖亿玖

仟捌佰伍拾万元整），对应东方龙 50%股权价值为人民币 49,925.00

万元。 

2021 年 11 月 9 日，东方龙 50%股权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

挂牌，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49,925.00万元。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确

认，重庆京东方、联和投资、天翼资本和东方国际联合摘牌成为最终

受让方，成交价格为 49,925.00 万元。 

近日，公司与上述四家受让方签订了《产权交易合同》和规定本

次产权交易其他安排的《投资协议书》。公司与受让方按照产权交易

程序及时办理交易标的的相关支付及过户手续。 

2021 年 12 月 24 日，公司收到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东

方龙 50%股权转让的《产权交易凭证》（编号 NO.W20210010）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三、交易对方简介 

受让方一： 

名称：重庆京东方智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 

成立日期： 2021年 8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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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75,000万元人民币 

住所：重庆市北碚区云汉大道 117号附 772 号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重庆两江新区君启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（须在中国证券

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）（除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权结构： 

出资人 持股比例 

重庆承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40.0000% 

东方明珠（上海）投资有限公司 26.6667% 

重庆京东方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26.6667% 

深圳市前海洲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.3333% 

重庆两江新区君启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.3333% 

 

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
2020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

计） 

2021年 9月 30 日 （未经审

计） 

资产总额 - 17,500.77 

负债总额 - 0 

所有者权益 - 17,500.77 

项目 2020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1年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- 0 

净利润 - -0.77 

注：重庆京东方成立于 2021年 8月 19 日，故只有截止 2021年 9月 30日的

财务数据。 
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9b47105dcdd320e0920119c85f2bdb9a.html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b8ce92d17e32d0474b4118e6d9447bdf.html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b1d033576143b0ab1af1e10fb1ee8d8a.html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56e82ff1ebdd1b1c8c8c723867cb90a8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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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让方二： 

名称：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成立日期：1994 年 9 月 26 日 

注册资本：1,000,000 万元人民币 

住所：上海市高邮路 19号 

法定代表人：秦健 

经营范围：对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、企业技术改造、高科技、

金融服务、农业、房地产及其它产业发展项目的投资业务，咨询代理，

代购代销业务，信息研究和人才培训业务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    股权结构：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上海联和投资有

限公司 100%股权，为其实际控制人。 

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
2020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

计） 

2021年 9月 30 日 （未经审

计） 

资产总额 4,970,588.56 6,257,401.42 

负债总额 855,659.72 1,172,671.08 

所有者权益 4,114,928.84 5,084,730.34 

项目 2020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1年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1,204.63 326.52 

净利润 86,770.28 101,404.95 

 

受让方三： 

名称：天翼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
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836cf89418c91c6874532c5b8efa818.html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g632261fc8b2a01578260dbaafa14216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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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成立日期：2017 年 11 月 30日 

注册资本：500,000万元人民币 

住所：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建设大街 279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原 

经营范围：以企业自有资金进行投资、企业投资咨询服务，企业

管理咨询，市场营销策划，从事科技信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、技

术开发，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权结构： 

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天翼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00%股权，为

其实际控制人。 

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
2020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

计） 

2021年 9月 30 日 （未经审

计） 

资产总额 518,046.19 526,090.89 

负债总额 1,221.10 1,623.78 

所有者权益 516,825.09 524,467.10 

项目 2020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1年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4,827.82 2.12 

净利润 6,616.54 5,642.01 

 

受让方四： 

名称：东方国际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r588c9f823ec40d33229590cb492e64.html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2715b5040b3da679fda13da10c6a695b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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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日期：1994 年 10 月 25日 

注册资本：1,000,000 万元人民币 

住所：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1488 号 1号楼 1 层 

法定代表人：童继生 

经营范围： 经营和代理纺织品、服装等商品的进出口业务，承

办中外合资经营、合作生产、三来一补业务，经营技术进出口业务和

轻纺、服装行业的国外工程承包业务、境内国际招标工程、对外派遣

各类劳务人员，承办国际货运代理业务，产权经纪，自有房屋租赁。

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股权结构： 

出资人 持股比例 

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6.00% 

上海国盛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34.00% 

 

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
2020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

计） 

2021年 9月 30 日 （未经审

计） 

资产总额 6,372,570.34 6,322,319.12 

负债总额 3,844,974.81 3,748,038.69 

所有者权益 2,527,595.53 2,574,280.43 

项目 2020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1年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9,235,468.69 6,261,903.50 

净利润 6,500.92 41,500.16 

 

 
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630e8d3fd79b34112d05c62b1e7d94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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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《产权交易合同》 

1、合同主体 

转让方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 

受让方（以下简称乙方 1）：重庆京东方智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受让方（以下简称乙方 2）：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

受让方（以下简称乙方 3）：天翼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

受让方（以下简称乙方 4）：东方国际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（以上乙方 1、乙方 2、乙方 3、乙方 4 统称为“乙方”） 

 

2、产权交易标的 

（1）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的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上海东方龙新

媒体有限公司(以下亦称“标的企业”)50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产权交

易标的”）。 

（2）上海东方龙新媒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6 月，现有注册

资本为人民币 25,000 万元，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

民币 25,000万元，占 100％股权。 

（3）经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（银信

评报字[2021]沪第 1596 号），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，经收益法评

估上海东方龙新媒体有限公司标的企业价值（所有者权益）为人民币 

99,850 万元，产权交易标的价值为人民币 49,925万元。 

（4）甲方确认并保证，除甲方已向乙方披露的事项外，产权交

易标的和标的企业不存在资产评估报告中未予披露或遗漏的、可能影

响评估结果或对标的企业及其产权价值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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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、产权交易的方式 

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于2021年 11月9日至2021年 12月13 日，

经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，挂牌期间征集到联合体意向受让方，

按照产权交易规则确定为产权交易标的受让方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，

乙方同意依法受让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标的。其中：乙方 1 受让标的

企业 15%股权；乙方 2 受让标的企业 13%股权；乙方 3受让标的企业

12%股权；乙方 4 受让标的企业 10%股权。 

 

4、交易价款及支付方式、期限 

（1）交易价款 

本次交易价款为人民币（小写）49925 万元【即人民币（大写）

肆意玖仟玖佰贰拾伍万元整】，其中： 

乙方 1 以人民币（小写）14977.5万元【即人民币（大写）壹亿

肆仟玖佰柒拾柒万伍仟元整】，受让上海东方龙新媒体有限公司 15%

股权； 

乙方 2 以人民币（小写）12980.5元【即人民币（大写）壹亿贰

仟玖佰捌拾万伍仟元整】，受让上海东方龙新媒体有限公司 13%股权； 

乙方 3 以人民币（小写）11982 万元【即人民币（大写）壹亿壹

仟玖佰捌拾贰万元整】，受让上海东方龙新媒体有限公司 12%股权； 

乙方 4 以人民币（小写）9985 万元【即人民币（大写）玖仟玖佰

捌拾伍万元整】，受让上海东方龙新媒体有限公司 10%股权。 

（2）支付方式及期限 

乙方已各自按其受让的股权比例支付至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的

保证金共计人民币（小写）14977.5 万元【即人民币（大写）壹亿肆

仟玖佰柒拾柒万伍仟元整】，在《产权交易合同》生效后直接转为本

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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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保证金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外，乙方应在《产权交

易合同》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将各自剩余的产权交易价款人民

币（小写）共计 34947.5万元【即人民币（大写）叁亿肆仟玖佰肆拾

柒万伍仟元整】一次性支付至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，其

中： 

乙方 1 应付其余的产权交易价款人民币（小写）10484.25 万元

【即人民币（大写）壹亿零肆佰捌拾肆万贰仟伍佰元整】； 

乙方 2 应付其余的产权交易价款人民币（小写）9086.35万元【即

人民币（大写）玖仟零捌拾陆万叁仟伍佰元整】； 

乙方 3 应付其余的产权交易价款人民币（小写）8387.4万元【即

人民币（大写）捌仟叁佰捌拾柒万肆仟元整】； 

乙方 4 应付其余的产权交易价款人民币（小写）6989.5万元【即

人民币（大写）陆仟玖佰捌拾玖万伍仟元整】； 

 

5、产权交易涉及的职工安置 

乙方承诺受让产权交易标的后，同意标的企业继续履行与职工签

订的现有劳动合同。 

 

6、产权交易涉及的债权、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 

乙方受让产权交易标的后，标的企业原有的债权、债务由本次产

权交易后的标的企业继续享有和承担。 

 

7、产权交接事项 

（1）本次产权交易的基准日为 2021 年 4 月 30 日，甲、乙双方

应当共同配合，于《产权交易合同》生效后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

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，并在获得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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凭证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配合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

登记手续。 

（2）产权交易涉及需向有关部门备案或审批的，甲、乙双方应

共同履行向有关部门申报的义务。  

（3）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变更登记完成期间，标的企业因经营

活动产生的盈利或亏损而导致净资产的增加或减少及相关权益由受

让方按持股比例承接。甲方《产权交易合同》项下产权交易标的、股

东权益及标的企业资产负有善良管理的义务。 

 

8、产权交易的税赋和费用 

产权交易中涉及的税赋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。 

《产权交易合同》项下产权交易标的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产权

交易费用，双方约定各自承担。 

 

9、交易双方承诺 

（1）甲方对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标的拥有合法、有效和完整的

处分权，没有隐匿资产或债务的情况。 

（2）甲方保证就转让标的所设置的可能影响产权转让的任何担

保或限制，甲方已取得有关权利人的同意或认可。 

（3）乙方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，无欺诈行为。 

（4）乙方受让《产权交易合同》项下产权交易标的符合法律、

法规的规定，不违背中国境内的相关产业政策。 

（5）甲方、乙方提交的涉及产权交易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

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不存在故意隐瞒对《产权交易合同》构成重大不

利影响的任何债务、争议、诉讼等情况。 

（6）甲、乙双方签订《产权交易合同》所需的包括但不限于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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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、审批、公司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手续均合法有效，合同成立和

产权转让的前提条件均已满足。 

（7）未经对方事先书面许可，任何一方不得泄露《产权交易合

同》及附件中的内容，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披露的除外。 

 

10、违约责任 

（1）若某一受让方逾期支付价款，该违约受让方每逾期一日应

按逾期支付部分价款的 1‰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逾期超过 30 日的，

甲方有权与该违约受让方解除合同，并要求该违约受让方赔偿损失。 

（2）甲方若逾期不配合乙方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，每

逾期一日应按交易价款的1‰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，逾期超过 30日的，

乙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甲方赔偿损失。 

（3）本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，给另一

方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；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交易标的

或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，守约方

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。 

 

11、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

（1）甲、乙双方按照规定协商一致，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。 

（2）出现《产权交易合同》中所述违约情形的，一方当事人可

以解除本合同。 

（3）《产权交易合同》解除或变更主要条款的，上海文化产权

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失效，甲、乙双方需将合同解除或变更的

事项通知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，并将产权交易凭证交还上海文化产权

交易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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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、争议的解决方式 

（1）《产权交易合同》及产权交易中的行为均适用中华人民共

和国法律。 

（2）甲、乙双方之间发生争议的，可以协商解决，也可向上海

文化产权交易所申请调解，或选择以下第 3 种方式解决： 

(i)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； 

(ii)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（上海国际仲裁中心）仲

裁； 

(iii)依法向标的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13、合同的生效 

除依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需要报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的情形以外，

《产权交易合同》自甲、乙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 

（二）《投资协议书》 

1、合同主体 

出让方： 

甲方：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

受让方： 

乙方一：重庆京东方智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乙方二：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

乙方三：天翼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

乙方四：东方国际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（乙方一、乙方二、乙方三、乙方四以下合称“乙方”） 

标的公司： 

丙方：上海东方龙新媒体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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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甲方、乙方、丙方单称或合称“各方”） 

 

2、公司治理 

各方同意，在产权交易交割日后十个自然日内，标的公司将设立

董事会，董事会的组成及委派情况具体如下： 

1.董事会：标的公司的董事会应由三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甲方有权

委派一名董事，乙方一、乙方二有权各委派一名董事。 

标的公司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。董事任期届满，连选可以连任。

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，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

于法定或章程约定的最低人数时，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，原董事仍

应当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履行董事职务。 

各方同意，标的公司的股东会、董事会以及监事会的职权、议事

规则等事宜均以各方签署的标的公司章程为准。 

 

3、股东借款的安排 

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，尚存甲方向标的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，乙

方均知悉甲方与标的公司关于上述借款的安排。根据乙方的要求，各

方协商同意，对已发生的股东借款作如下安排： 

（1）2021 年 9 月 16 日挂牌公告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1-056）中

披露的 2.4 亿元借款到期日分别为：① 0.93 亿元借款到期日为 2022

年 5 月；② 1.27 亿元到期日为 2022年 7 月；③ 0.2 亿元到期日为

2022年 8 月； 

（2）挂牌公告披露日至本次公告披露期间发生的股东借款共计

7.9亿元，将根据东方龙权益性融资计划和业务计划分三年偿还本金，

从甲方首次向乙方转让标的公司股权之日（即《交产权易合同》签署

之日）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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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关于网络文化经营许可的承诺 

甲方向乙方承诺，将促使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在 2022 年 6 月 30

日前完成如下事项： 

（1）标的公司已根据其实际从事的互联网文化活动的内容，对

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进行增项。 

（2）标的公司已完成合同管理制度的建立和下列与关联交易相

关事项： 

(i)标的公司与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百视通”）或经百视通合法有效授权的关联公司签署《移动互联

网视听节目服务、互联网电视业务合作协议》，同意标的公司作为“百

视 TV”客户端软件移动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独家服务提供商，负

责独家运营与“百视TV” 客户端软件移动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配套

的所有经营性业务；同时，同意标的公司拥有 TO C端（即面向互联

网终端用户）互联网电视业务的合作经营权，标的公司负责运营 TO C

端互联网电视经营性业务（法律、法规规定必须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负

责的集成播控业务环节除外）。 

(ii)标的公司已与上海广播电视台、上海五岸传播有限公司等关

联公司签订版权许可协议，确保标的公司在本次交易之后能够继续按

照协议约定使用相关版权。 

(iii)标的公司已与百视通就下述商标签署商标转让协议并且启

动办理商标转让程序，以取得“百视 TV”相关的商标权。该商标转让

协议中应明确当事各方的权利义务。商标转让程序须符合国有资产监

督管理相关法律及政府部门要求。 

“百视 TV”第 31 类注册商标（商标号：17919151） 

“百视 TV”第 38 类注册商标（商标号：17920115、17920150） 

“百视 TV”第 45 类注册商标（商标号：17921166、1792109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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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标的公司的子公司上海东方播麦网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播麦”）已根据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在其主要运营平台“B+商城小程序”上制定并运用单独的用户协议

及隐私政策。同时，播麦在该运营平台上已设定现有用户重新确认前

述用户协议及隐私政策的机制。 

（4）标的公司已收回截至 2021 年 10月 31日百视通往来款项净

额，或已与百视通就应收往来款项达成还款协议和成立结算小组，以

加速与百视通往来款项的收回。 

 

六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交易的目的 

本次交易对方重庆京东方、联和投资、天翼资本和东方国际均在

产业整合优化和公司治理提升方面拥有丰富经验，有助于东方龙吸收

新的管理经验，提高公司经营活力，借助战略投资者的优质资源，亦

能为东方龙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启发，通过“内容+电商”双轮

驱动的商业模式在流媒体业务与内容、市场与客户、渠道与技术以及

市场化机制等方面探索创新模式和发展路径，实现流媒体战略的转型

升级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依据《投资协议书》中的约定和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，东方

龙 50%股权转让完成后，东方龙已不再符合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

围的要求。因此，本次股权交割完成后东方龙将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

并财务报表范围。 

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收益约为 10 亿元，

具体金额及对公司合并报表损益的最终影响，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

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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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稳定经营，交易价格由具备相关资质的

评估机构确定，公允合理，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 

3、本次交易的四家受让方均拥有国资背景，不存在国有资产流

失风险。 

（三）公司不存在为东方龙提供担保、委托东方龙理财的情况。 

（四）东方龙作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期间，为支持东方龙业务

发展，公司为其提供一年期借款。截至 2021 年 9 月 16日披露挂牌公

告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1-056）时，公司已向东方龙提供 2.4 亿元一年

期借款，东方龙将按期归还上述借款。 

挂牌公告披露日至本次公告日，公司已向东方龙提供了 7.9 亿元

借款。根据摘牌方的要求，在《投资协议书》中各方达成一致意见，

该部分借款将根据东方龙权益性融资计划和业务计划分三年偿还，并

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。 

本次公司对东方龙提供借款不会对公司的资金流动性造成影响。

东方龙股权交割完成后，公司所有资金的收回安全、可控。  

 

七、其他事项 

公司后续将配合相关方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手

续并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12 月 25 日 


